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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优化社会投资
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

监管和联合验收备案的通知

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：

为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提升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，根据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实施意见》

（佛府办函〔2021〕9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关于落实佛山市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服务任务的通知》的要求，对我市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

项目质量安全监管和联合验收备案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是指私（民）营、外商

和港澳台企业投资或投资占主导的，实行投资项目备案管理，宗地

内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10，000 平方米、单体建筑面积不大于 5000

平方米、建筑高度不大于 24米，年综合能耗 1000 吨标准煤以下且

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，功能单一、技术要求简单的工业

厂房、仓库项目。采用现浇混凝土结构或砌体结构，在本市行政区

域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内且位于机要单位和名木名树 30米范围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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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管网配套健全，管线接入不需要破坏城市主、次干道车行道或

快速路。涉及生产储存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物品、危险品的项目、

涉及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环境敏感区的项目、

涉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涉及自然保护、风貌保护、轨道

交通保护、文物保护等特定区域的项目除外。

二、优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委托

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，按照工程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分类监督检

查，根据实际项目检查情况，决定是否增加抽查次数。施工图审查

机构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存在问题的，应当将有关问题及修改意见

通过市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平台推送至建设单位和住房城乡建设

部门，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修改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委托的工

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现场监督检查时一并检查整改情况。项目建

设至主体结构封顶后、装饰装修施工前，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

委托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实施一次定期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参

建单位开展质量控制点的检查情况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修改

情况等，检查结果计入各参建单位和相关人员的信用信息档案。

三、压缩竣工验收备案时限。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等部门

的验收和五方责任主体竣工验收（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

单位）在联合验收中一次性完成，时间压缩至 5个工作日，具体为：

现场核验（含预约现场核验时间、现场核验）3个工作日，审查决

定、证件签发 1个工作日，出具终审意见书、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

作日。其中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。联合验收

通过后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纳入联合验收意见书，不再单独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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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案意见。如果竣工联合验收没有通过，则按照《佛山市工程建

设项目联合验收实施细则》执行。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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